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專　輯
南宋渾天儀之再造

一
一
八
七
︶
作
為
統
治
者
，
深
諳
準
確
的

觀
象
授
時
和
解
釋
天
兆
，
是
強
調
政
權
正

統
、
天
命
所
在
的
必
要
象
徵
。
故
自
建
炎

元
年
︵
一
一
二
七
︶
起
，
高
宗
雖
然
在
疲

於
奔
命
之
餘
，
仍
在
大
臣
的
建
議
和
官
員

的
努
力
下
，
思
考
如
何
在
﹁
中
原
既
失
，

星
翁
散
盡
﹂
的
背
景
下
，
逐
步
的
復
原
北

宋
天
文
科
技
的
舊
觀
。
較
之
於
歷
史
上
其

存
亡
絕
續
的
南
宋
天
文
科
技

從
科
技
水
平
言
，
南
宋
實
非
天
文

科
技
突
飛
猛
進
的
時
代
，
但
轉
換
從
﹁
社

會
天
文
史
﹂
的
角
度
來
看
，
南
宋
在
天
文

學
上
的
發
展
卻
極
十
分
具
有
獨
特
性
。
其

關
鍵
在
於
發
生
於
北
宋
欽
宗
靖
康
二
年

︵
一
一
二
七
︶
二
月
的
靖
康
之
難
，
此
一

浩
劫
造
成
北
宋
天
文
科
技
基
礎
的
徹
底
毀

滅
。
在
宋
人
的
著
作
如
︽
甕
中
人
語
︾
、

︽
靖
康
要
錄
︾
和
︽
靖
康
紀
聞
︾
，
都
記

載
北
宋
都
城
汴
京
天
文
儀
器
和
天
文
官
被

擄
往
金
國
的
史
事
。
這
種
科
學
儀
器
和
科

技
機
構
、
科
技
人
才
的
徹
底
破
壞
，
使
重

建
的
希
望
十
分
渺
茫
。

然
而
，
在
天
人
感
應
的
思
想
支

配
下
，
南
宋
高
宗
趙
構
︵
一
一○
七—

南
宋
渾
天
儀
之
再
造

周
維
強

從
社
會
天
文
史
的
角
度
來
看
，
南
宋
天
文
科
技
的
發
展
有
其
獨
特
的

歷
史
意
涵
，
歷
史
上
從
沒
有
一
個
王
朝
的
天
文
曆
法
基
礎
被
破
壞
的

如
此
徹
底
後
，
還
能
夠
達
到
如
南
宋
所
興
復
的
水
平
。
紹
興
年
間
鑄

造
的
渾
天
儀
，
雖
不
若
北
宋
巨
大
精
密
，
然
揆
諸
當
時
，
南
宋
紹
興

渾
儀
仍
是
十
二
世
紀
東
亞
最
具
有
代
表
性
的
新
造
渾
儀
。

它
改
朝
換
代
後
的
天
文
活
動
，
南
宋
恢
復

天
文
機
構
與
修
造
天
文
儀
器
，
其
存
亡
絕

續
的
精
神
內
在
，
絕
不
同
於
要
呈
現
新
朝

氣
象
，
並
欲
意
比
前
朝
的
動
機
。

天
文
觀
測
和
曆
法
的
精
確
性
，
與
天

文
儀
器
密
切
相
關
。
而
天
文
儀
器
中
，
渾

天
儀
︵
下
簡
稱
﹁
渾
儀
﹂
︶
是
用
於
直
接

觀
測
的
天
文
儀
器
，
︵
註
一
︶

其
構
造
最
為

精
密
。
至
少
從
漢
代
開
始
，
朝
廷
鑄
造
渾

儀
來
進
行
精
密
的
觀
測
，
其
製
造
水
平
實

為
一
個
時
代
天
文
科
技
水
平
之
代
表
。
從

北
宋
太
宗
至
道
元
年
︵
九
九
五
︶
到
南
宋

高
宗
紹
興
三
十
二
年
︵
一
一
六
二
︶
間
，

官
方
至
少
製
造
了
六
座
大
型
渾
儀
︵
即
至

道
龍
圖
閣
銅
候
儀
、
祥
符
候
儀
、
皇
祐
渾

儀
、
熙
寧
渾
儀
、
元
祐
渾
儀
和
紹
興
渾

儀
︶
，
並
進
行
了
七
次
大
規
模
恆
星
方
位

實
測
。
︵
註
二
︶

南
宋
紹
興
時
期
製
造
的
大

型
渾
儀
，
較
之
於
前
朝
所
鑄
造
渾
儀
，
歷

時
既
長
，
經
歷
亦
頗
曲
折
。
本
文
將
考
察

紹
興
渾
儀
製
造
之
始
末
，
並
略
論
紹
興
渾

儀
的
基
本
結
構
。

紹
興
渾
儀
鑄
造
始
末

從
科
學
的
角
度
來
看
，
南
宋
鑄
造
渾

儀
的
原
因
之
一
，
與
曆
法
不
精
確
有
關
。

由
於
沒
有
儀
器
可
以
進
行
較
為
長
期
的
觀

測
，
因
此
並
無
觀
測
數
據
可
供
曆
法
修
正

之
用
，
所
以
南
宋
初
期
曆
法
倚
賴
前
代
曆

法
規
則
推
步
。
自
建
炎
元
年
至
四
年
間

︵
一
一
二
七—

一
一
三○

︶
，
金
軍
掃
蕩

黃
河
南
北
，
深
入
江
淮
，
期
間
高
宗
自
應

天
府
而
揚
州
，
再
撤
退
至
江
南
，
最
後
逃

至
海
上
。
直
至
建
炎
四
年
︵
一
一
三○

︶

後
，
始
稍
定
於
臨
安
。
這
一
時
期
，
戰
雲

密
佈
，
時
局
紛
擾
，
高
宗
驚
惶
未
定
，
對

修
訂
曆
法
並
無
長
久
之
計
。

由
於
靖
康
之
難
後
，
汴
京
的
天
文

儀
器
、
書
籍
和
天
文
官
大
多
被
金
人
所

擄
。
但
建
炎
三
年
︵
一
一
二
九
︶
揚
州

陷
落
後
，
宰
相
呂
頤
浩
︵
一○

七
一—

一
一
三
九
︶
卻
收
得
了
渾
儀
法
物
二
事
，

獻
給
朝
廷
，
使
得
重
造
渾
儀
有
了
部
份
知

識
來
源
。
︵
註
三
︶

南
宋
初
年
，
高
宗
並

未
掌
握
曆
法
的
規
則
，
曆
法
往
往
有
誤
，

直
至
紹
興
二
年
︵
一
一
三
二
︶
六
月
甲
午

日
，
高
宗
購
得
︽
紀
元
曆
︾
，
稱
：
﹁
曆

官
推
步
不
精
，
今
日
差
一
日
。
近
得
︽
紀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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元
曆
︾
，
自
明
年
當
改
正
，
協
時
月
正

日
，
蓋
非
細
事
。
﹂
期
望
利
用
比
較
詳
細

的
曆
法
規
則
書
籍
，
來
修
正
錯
誤
。

同
年
九
月
七
日
，
太
史
局
令
丁
師

仁
上
奏
請
求
借
用
藏
於
翰
林
天
文
局
的
蘇

頌
︽
新
儀
象
法
要
︾
，
以
便
依
式
製
造
渾

儀
。
高
宗
同
意
所
請
，
令
丁
師
仁
於
一
個

月
內
製
造
完
成
，
但
並
未
成
功
。
其
原
因

在
於
渾
儀
的
設
計
與
當
地
北
極
出
地
的
度

數
有
關
，
在
沒
有
進
行
臨
安
的
北
極
出
地

度
數
量
測
前
，
新
渾
儀
的
設
計
不
可
能
完

成
。
此
即
天
文
局
官
呂
璨
言
：
﹁
渾
天
無

量
行
更
易
之
制
，
若
用
於
臨
安
與
天
參

合
，
移
之
他
往
，
必
有
差
忒
。
﹂
的
原

因
。
十
一
月
，
工
部
員
外
郎
袁
正
功
要
求

先
行
訂
出
臨
安
的
南
北
位
置
，
以
確
定
渾

儀
的
基
本
設
定
。
他
奏
稱
：
﹁
制
度
，
渾

儀
安
立
非
子
午
之
正
，
即
有
差
錯
。
今
渾

儀
器
象
將
欲
安
立
，
定
測
樞
極
，
合
要

定
子
午
正
局
官
二
員
，
乞
下
太
史
局
差

取
。
﹂
高
宗
下
詔
，
命
測
驗
官
差
李
繼

宗
，
定
正
官
差
趙
旗
定
測
樞
極
。
高
宗
又

召
蘇
頌
︵
一
一
二○

—

一
一○

一
︶
子
攜

取
頌
遺
書
，
以
考
質
舊
法
，
但
朝
中
無
人

能
夠
了
解
蘇
頌
舊
法
。

丁
師
仁
等
製
造
渾
儀
未
滿
一
年
，

製
造
新
渾
儀
計
畫
又
有
新
變
化
。
關
鍵
原

因
是
在
於
渾
儀
設
計
是
以
觀
測
地
點
作
為

基
礎
，
因
此
無
法
﹁
量
行
更
易
之
制
﹂
，

這
也
是
歷
朝
都
將
渾
儀
長
期
固
定
放
在
都

城
的
原
因
。
而
南
宋
政
權
初
立
，
玄
樞
未

定
，
定
都
臨
安
還
在
紹
興
八
年
︵
一
一 

三
八
︶
以
後
。
因
此
在
戰
和
不
定
的
紹
興

初
年
，
雖
然
明
知
用
新
鑄
天
文
儀
器
來
觀

測
並
制
訂
新
曆
法
，
是
宣
示
正
統
的
重
要

政
治
行
為
，
也
是
修
曆
必
要
的
基
礎
工

作
，
但
要
進
行
耗
費
鉅
資
，
垂
之
不
朽
的

渾
儀
製
造
工
作
，
自
然
有
些
不
切
實
際
。

紹
興
三
年
︵
一
一
三
三
︶
正
月
壬

戌
日
，
尚
書
工
部
員
外
郎
袁
正
功
獻
渾
儀

木
式
，
完
成
了
紹
興
渾
儀
的
木
製
模
型
。

十
六
日
，
太
史
局
丁
師
仁
又
上
奏
，
汴
京

原
有
渾
儀
每
座
重
二
萬
餘
斤
，
如
要
製
作

一
半
大
小
的
渾
儀
，
需
要
用
赤
銅
一
萬

餘
斤
，
左
右
司
經
實
際
計
算
須
用
赤
銅

八
千
四
百
零
八
斤
二
兩
。
五
月
丙
辰
日
，

命
工
部
侍
郎
李
耀
提
舉
製
渾
儀
。

其
後
，
渾
儀
製
造
引
起
了
太
史
局
官

員
和
學
生
的
論
爭
，
因
此
工
部
員
外
郎
謝

伋
建
議
從
長
計
議
，
先
以
搜
求
前
代
和
北

宋
制
度
，
詳
加
考
察
，
再
行
重
鑄
渾
儀
，

謝
伋
稱
：

　

 

宜
先
詢
考
制
度
，
敷
求
通
曉
天
文
曆
數

之
學
，
如
漢
之
賈
逵
、
張
衡
，
本
朝
之

蘇
頌
者
，
參
訂
是
非
，
決
群
疑
而
合
古

制
，
傳
之
永
久
。
望
博
訪
而
審
擇
之
。

蘇
頌
之
子
攜
近
得
旨
赴
闕
，
乞
就
攜
訪

求
頌
之
遺
書
，
攷
質
制
度
，
必
有
所

補
。
︵
︽
宋
會
要
輯
稿
︾
，
運
曆
二
︶

極
力
搜
求
前
代
的
天
文
儀
器
制
度
，
尤
其

是
蘇
頌
的
遺
書
，
為
稍
後
的
實
體
的
仿
製

提
供
了
嚴
謹
的
學
術
背
景
。
也
使
得
朝
廷

了
解
到
製
造
渾
儀
準
備
工
作
的
重
要
。

從
︽
建
炎
以
來
朝
野
雜
記
︾
也
可
以

得
到
印
證
，
是
書
︿
渾
天
儀
﹀
下
載
：

　

 

紹
興
三
年
，
工
部
員
外
郎
晉
陵
袁
正
功

獻
渾
儀
木
樣
，
命
有
司
製
之
。
太
史
局

請
折
半
製
造
，
計
用
銅
八
千
四
百
餘

斤
，
詔
工
部
侍
郎
提
舉
，
後
以
巡
幸
不

克
成
。
時
資
州
龍
水
縣
士
人
張
大
檝
以

木
為
葢
天
，
言
可
備
軍
幕
中
候
驗
。
七

年
夏
，
席
大
光
為
制
置
大
使
獻
諸
朝
。

其
後
，
上
在
宮
中
自
作
渾
儀
，
然
制
差

小
。
︵
︽
建
炎
以
來
朝
野
雜
記
︾
，
卷
四
︶

從
上
文
可
知
真
正
無
法
製
造
的
原
因
是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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﹁
後
以
巡
幸
不
克
成
﹂
，
巧
妙
的
避
諱

了
高
宗
亡
命
的
歷
史
背
景
。
同
時
，
也

有
資
州
龍
水
縣
士
人
張
大
檝
以
木
為
蓋

天
，
言
可
備
軍
幕
中
候
驗
。
在
紹
興
七
年

︵
一
一
三
七
︶
夏
，
由
席
大
光
獻
於
朝

廷
。
但
這
種
以
蓋
天
說
為
基
礎
的
行
動
式

天
文
儀
器
，
並
未
受
到
採
用
。
︵
註
四
︶

因

此
，
高
宗
遂
在
宮
中
自
行
製
作
渾
儀
。

紹
興
和
議
後
不
久
，
局
勢
稍
安
，
朝

臣
仍
上
奏
請
求
鑄
造
渾
儀
，
紹
興
十
三
年

︵
一
一
四
三
︶
十
月
庚
寅
日
，
秘
書
丞
兼

國
史
院
編
修
官
嚴
抑
上
︿
乞
重
創
渾
儀
之

制
﹀
，
奏
稱
：
﹁
渾
儀
之
制
，
祖
宗
所
留

意
。
渡
江
以
來
，
缺
然
無
有
。
乞
下
太
史

局
重
創
。
﹂
紹
興
十
四
年
︵
一
一
四
四
︶

四
月
，
太
史
局
上
奏
製
作
渾
儀
，
請
依
照

舊
例
，
差
官
提
舉
。
宰
相
秦
檜
︵
一○
九

○
—

一
一
五
五
︶
奏
稱
南
宋
廷
臣
﹁
罕
能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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通
曉
﹂
。
高
宗
遂
將
宮
中
原
有
較
小
的
渾

儀
，
此
一
渾
儀
白
天
用
於
觀
測
日
影
，
夜

晚
則
用
於
觀
測
﹁
樞
星
﹂
，
稍
後
頒
下
，

供
臣
下
依
式
製
造
放
大
尺
寸
的
渾
儀
。
於

是
高
宗
命
秦
檜
提
舉
修
製
，
稍
後
又
由
內

侍
邵
諤
負
責
，
終
於
製
成
了
渾
儀
，
此
時

距
初
議
鑄
造
，
已
經
晚
了
三
十
年
。
紹
興

三
十
二
年
︵
一
一
六
二
︶
邵
諤
亦
罷
職
，

此
一
渾
儀
便
交
給
太
史
局
安
設
。

南
宋
孝
宗
乾
道
三
年
︵
一
一
六
七
︶

正
月
，
詔
太
史
局
置
臺
設
渾
儀
，
測
驗
七

政
︵
即
日
月
五
星
︶
行
度
，
演
造
新
曆
。

寧
宗
慶
元
四
年
︵
一
一
九
八
︶
七
月
，
祕

書
省
築
渾
儀
臺
成
。
此
一
渾
儀
臺
設
於
臨

安
西
湖
旁
的
吳
山
上
的
太
史
局
，
太
史
局

的
神
御
殿
中
祀
有
昊
天
上
帝
、
皇
地
祇
和

太
祖
、
太
宗
、
高
宗
、
寧
宗
和
理
宗
等
皇

帝
，
殿
中
有
一
座
先
朝
渾
儀
，
疑
為
高
宗

原
自
藏
之
渾
儀
。
太
史
局
下
屬
單
位
測
驗

渾
儀
所
有
清
臺
，
臺
上
有
渾
儀
，
臺
下
則

有
景
定
間
所
造
石
製
土
圭
和
銅
製
刻
漏
。

紹
興
渾
儀
製
成
之
後
，
一
直
到

宋
末
仍
然
維
持
良
好
的
狀
態
，
南
宋
恭

帝
德
祐
元
年
︵
一
二
七
五
︶
秋
，
周
密

置
和
釐
定
節
氣
的
儀
器
。
紹
興
渾
儀
的
三

辰
儀
環
直
徑
一
二
七‧
七
五
公
分
，
與
六

合
儀
的
陽
經
類
似
，
但
尺
寸
較
小
。
在
清

代
西
洋
傳
教
士
湯
若
望
︵Joh

an
n

 A
d

am
 

Sch
all von

 B
ell, 1591-1666

︶
於
︽
時
憲

曆
︾
中
使
用
一
日
九
十
六
刻
之
前
，
中
國

傳
統
的
時
間
制
度
為
一
日
百
刻
制
，
因
此

百
刻
環
是
用
來
測
定
小
於
時
辰
之
時
間
單

位
的
儀
器
。

﹁
四
游
儀
﹂
是
最
內
層
的
環
，
由
四

游
儀
雙
環
、
望
筒
和
直
距
所
構
成
。
四
游

儀
是
渾
儀
的
觀
測
部
件
，
望
筒
和
直
距
透

過
雙
環
的
活
動
，
觀
測
日
月
星
宿
，
以
計

算
星
體
的
位
置
和
相
互
距
離
。

紹
興
渾
儀
由
五
個
支
柱
和
一
個
水

平
儀
底
座
支
撐
。
五
個
支
柱
中
周
圍
四
個

是
龍
柱
，
中
央
較
低
的
支
柱
則
以
鼇
背
負

雲
柱
，
地
座
由
十
字
水
平
儀
構
成
，
四
個

角
落
設
有
水
槽
。
十
字
水
平
儀
的
長
度
達

一
八○

‧

七
公
分
，
寬
度
則
有
三
七‧

一

公
分
。
是
十
分
安
穩
的
設
計
。

六合儀圖

︵
一
二
三
二—

一
二
九
八
︶
與
祕
書
監

丞
黃
恮
和
宗
室
趙
汝
濟
，
以
﹁
蓬
省
旬

點
﹂
，
︵
註
五
︶

邀
周
密
偕
行
。
三
人
同

登
渾
儀
臺
，
觀
紹
興
間
內
侍
邵
諤
所
造
銅

渾
儀
。
周
密
稱
紹
興
渾
儀
以
精
銅
製
造
，

﹁
精
緻
特
甚
，
色
澤
如
銀
如
玉
。
﹂
︵
︽
齊

東
野
語
︾
，
卷
一
四
，
︿
館
閣
觀
畫
﹀
︶

並
說
渾

儀
有
二
，
一
留
太
史
局
司
天
臺
，
一
留
秘

書
省
測
驗
所
以
備
測
驗
。
︵
︽
齊
東
野
語
︾
，

卷
一
五
，
︿
渾
天
儀
地
動
儀
﹀
︶

紹
興
渾
儀
的
技
術
分
析

一
、
紹
興
渾
儀
的
基
本
特
點

紹
興
渾
儀
與
北
宋
其
他
渾
儀
最
大
的

不
同
，
是
兩
地
北
極
出
地
度
數
有
差
異
，

所
謂
北
極
出
地
係
指
北
天
極
的
地
平
高

度
，
是
中
國
古
代
用
以
表
示
地
面
上
不
同

地
點
南
北
差
異
的
標
準
。
北
宋
汴
京
的
緯

度
為
三
十
四‧

八
度
，
古
度
為
三
十
五
度

少
弱
。
臨
安
的
緯
度
三
十‧

二
度
，
古
度

為
三
十
一
度
少
。
製
造
紹
興
渾
儀
時
，
必

須
依
照
放
置
天
文
儀
器
的
地
點
來
重
新
設

計
製
造
，
以
符
合
不
同
緯
度
的
觀
測
。
後

來
經
過
測
量
臨
安
的
北
極
出
地
度
數
，
才

開
始
進
行
紹
興
渾
儀
的
鑄
造
。

此
外
，
天
文
儀
器
是
否
精
密
？
能
否

順
利
讀
取
較
小
的
刻
度
數
據
是
關
鍵
，
而

這
樣
的
大
小
差
異
，
是
否
會
影
響
觀
測
數

據
的
讀
取
？
以
往
有
學
者
歸
納
出
，
最
合

適
的
渾
儀
尺
寸
是
直
徑
六
尺
︵
依
宋
代
天

文
尺
約
合
三
一‧

七
公
分
，
即
一
九○

‧

二
公
分
，
圓
週
為
五
九
七‧

二
公
分
︶
。

在
有
尺
寸
數
據
的
宋
代
渾
儀
中
，
紹
興
渾

儀
的
尺
寸
最
小
，
大
約
是
尺
寸
最
大
的
元

祐
渾
儀
的
百
分
之
六
十
四
，
如
此
看
來
，

紹
興
渾
儀
似
乎
不
利
於
數
據
讀
取
。
但
仔

細
的
分
析
記
載
了
紹
興
渾
儀
尺
寸
的
︽
宋

會
要
輯
稿
︾
內
容
，
可
以
發
現
，
在
紹
興

渾
儀
的
﹁
六
合
儀
﹂
陽
經
載
有
﹁
各
刻
周

天
度
數
度
，⋯

⋯

闊
三
分
︵○
‧

九
五
公

分
︶
﹂
的
記
載
，
三
辰
儀
赤
道
單
環
也

有
﹁
均
天
度
數
，
闊
二
分
七
釐
︵○

‧

八
六
公
分
︶
﹂
的
記
載
，
四
游
儀
則
有
四

游
儀
環
﹁
度
闊
二
分
半
︵○

‧

七
九
公

分
︶
﹂
，
這
些
數
據
說
明
了
紹
興
渾
儀
的

設
計
者
有
考
慮
是
否
足
以
讀
取
數
據
的
問

題
，
所
有
的
刻
度
都
大
於○

‧

五
公
分
。

故
可
知
紹
興
渾
儀
雖
小
，
但
對
於
數
據
的

讀
取
，
不
致
有
太
大
的
困
難
。

二
、
紹
興
渾
儀
的
結
構

從
型
制
上
來
說
，
紹
興
渾
儀
基
本

上
與
皇
祐
渾
儀
、
熙
寧
渾
儀
、
元
祐
渾

儀
一
樣
，
是
採
取
﹁
六
合
儀
﹂
、
﹁
三
辰

儀
﹂
、
﹁
四
游
儀
﹂
的
三
重
環
，
並
配
合

十
字
水
平
儀
支
架
的
構
型
。
但
從
細
節
來

說
，
紹
興
渾
儀
可
以
說
是
元
祐
渾
儀
的
縮

小
版
。﹁

六
合
儀
﹂
是
渾
儀
最
外
一
層
的

環
，
分
別
由
陽
︵
天
︶
經
、
陰
︵
地
︶
緯

和
赤
道
三
重
環
組
合
而
成
，
六
合
指
的
是

東
、
南
、
西
、
北
和
上
、
下
六
個
方
位
。

六
合
儀
標
定
星
體
所
在
位
置
和
時
刻
的
儀

器
。
紹
興
渾
儀
的
陽
經
雙
環
設
定
在
臨

安
的
北
極
出
地
三
十
一
度
少
，
直
徑
為

一
五
七‧

二
三
公
分
，
闊
一
公
分
。
南
北

正
立
兩
面
各
刻
有
周
天
度
數
，
每
度
闊
約

○
‧

九
五
公
分
。
而
陰
緯
單
環
的
部
分
則

大
小
與
陽
經
相
當
，
環
面
上
和
元
祐
渾
儀

一
樣
設
有
水
平
池
，
以
確
保
儀
器
保
持
水

平
。
同
時
，
在
其
陰
緯
環
上
，
刻
有
傳
統

﹁
二
十
四
山
﹂
地
理
方
位
系
統
，
即
﹁
內

外
八
幹
，
十
二
枝
，
畫
艮
、
巽
、
坤
、
乾

卦
於
四
維
﹂
，
用
以
快
速
辨
別
方
位
。

紹
興
渾
儀
的
﹁
三
辰
儀
﹂
分
別
由
黃

道
環
，
赤
道
環
和
白
道
環
和
百
刻
單
環
所

組
成
，
三
辰
指
的
是
日
、
月
、
星
。
主
要

用
於
測
量
日
月
運
行
的
軌
跡
，
星
座
的
位

三辰儀圖

四游儀圖

二十四山圖

鰲雲圖

水趺圖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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專　輯
南宋渾天儀之再造

三
、
紹
興
渾
儀
與
北
宋
諸
渾
儀
的
比
較
表

北
宋
是
中
國
歷
代
對
於
製
造
渾
儀
最

為
積
極
的
政
權
之
一
，
除
了
製
造
出
最
複

雜
的
渾
儀
外
，
也
製
造
出
最
大
的
渾
儀
。

北
宋
一
共
製
造
了
五
座
大
型
渾
儀
，
與
紹

興
渾
儀
彙
總
如
表
一
，
可
見
紹
興
渾
儀
與

北
宋
各
儀
的
差
異
。

結
論

從
科
技
發
展
的
角
度
來
看
，
南
宋
的

天
文
科
技
和
曆
法
不
能
與
北
宋
相
比
，
著

名
的
天
文
史
家
陳
美
東
先
生
曾
說
：

　

 

南
宋
有
國
一
百
五
十
三
年
︵
加
上
流
亡

政
權
的
三
年
︶
，
先
後
頒
行
十
一
種
曆

法
，
平
均
十
四
年
改
用
一
種
曆
法
，
較

北
宋
曆
法
平
均
十
九
年
一
改
還
要
頻

繁
。
在
大
型
天
文
儀
器
和
天
文
觀
測
工

作
和
曆
法
上
，
只
有
楊
忠
輔
的
︽
統
天

曆
︾
有
較
多
的
創
新
，
其
它
的
曆
法
只

留
在
姚
舜
輔
︽
紀
元
曆
︾
的
水
平
上
。

︵
陳
美
東
撰
，
︽
中
國
科
學
技
術
史
．
天
文
學

卷
︾
，
頁
五
一
四
。
︶

這
是
對
南
宋
天
文
曆
法
水
平
的
中
肯
評

論
。
但
從
社
會
天
文
史
的
角
度
來
看
，
南

宋
天
文
科
技
的
發
展
有
其
獨
特
的
歷
史
精

神
，
歷
史
上
從
沒
有
一
個
王
朝
的
天
文
曆

註釋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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表一：北宋渾儀與紹興渾儀比較表

製造者 渾　儀　名 尺　寸 結構
造成

時間
六  合  儀 三　辰　儀 四游儀

北極出地

（北緯）

韓顯符
至道龍圖閣

銅候儀
6.13尺 二重 995

陽經環規

陰緯單規

赤道單環

黃道單規

游規雙環

窺管4.8尺
35度

（34° 30’）

韓顯符 祥符候儀 不詳 二重 1010 同上 同上 同上 同上

周　琮

舒易簡

于　淵

皇祐渾儀 7.76尺 三重 1051
陽經雙環

陰緯單環

天常單環

璇磯雙環

赤道單環

黃道單環

白道單環

璇樞雙環

橫蕭望筩5.7
尺

孔徑6分

35度少強
（34° 49.5’）

沈　括 熙寧渾儀 不詳 三重 1074
陽經雙環

陰緯單環

天常單規

三辰儀雙規

赤道單規

黃道單規

不詳 不詳

蘇　頌

韓公廉

元祐渾儀

水運儀象臺
7.77尺 三重 1092

天經雙環

陰緯單環

天常單環

三辰儀雙環

赤道單規

黃道雙環

四象單環

天運單環

四游儀雙環

直距5.66尺
望筒長5.74尺

35度少弱
（34.8°）

邵　諤 紹興渾儀 4.96尺 三重 1162
陽經雙環

陰緯單環

三辰儀雙環

赤道單環

黃道單環

百刻單環

四游儀

雙環望筩

長3.65尺

31度少
（30.2°）

資料來源： 至道龍圖閣渾儀據《玉海》；皇祐渾儀據《宋史．律曆志》；元祐渾儀據蘇頌《新儀象法
要》；紹興渾儀據《宋會要輯稿》。

說　　明：少3/12，少弱2/12，少強4/12。

法
基
礎
被
破
壞
的
如
此
徹
底
之
後
，
還
能

夠
達
到
如
南
宋
般
的
水
平
。

除
了
天
文
曆
法
對
於
政
治
的
巨
大

影
響
外
，
高
宗
的
畏
天
和
國
際
形
勢
以

及
龐
大
的
曆
日
經
濟
利
益
，
都
是
促
成
這

種
﹁
科
技
紹
興
﹂
局
面
的
重
要
原
因
。
南

宋
君
臣
積
極
努
力
之
下
，
恢
復
了
國
家
天

文
機
構
太
史
局
和
翰
林
天
文
局
的
規
模
，

在
人
力
上
已
經
達
到
北
宋
元
豐
時
期
的
水

平
。
又
極
力
搜
求
天
文
曆
法
相
關
的
書

籍
，
並
竭
盡
一
切
力
量
尋
找
民
間
天
文
家

協
助
編
制
曆
法
︽
統
天
曆
︾
。
同
時
，
以

元
祐
渾
儀
為
藍
本
，
經
三
十
餘
年
的
努

力
，
終
於
製
成
了
紹
興
渾
儀
，
為
稍
後
的

編
制
曆
法
程
序
提
供
了
必
要
的
觀
測
數

據
，
減
少
了
曆
法
和
實
際
天
象
上
的
誤

差
。
這
使
得
南
宋
政
權
得
以
維
持
其
天
文

曆
法
上
的
科
學
優
勢
。

論
者
或
以
為
，
南
宋
的
紹
興
渾
儀

大
大
不
若
北
宋
所
鑄
者
，
然
揆
諸
當
時
，

紹
興
渾
儀
仍
是
十
二
世
紀
東
亞
最
具
有
代

表
性
的
新
造
渾
儀
。
即
便
是
徹
底
擄
掠
北

宋
天
文
儀
器
和
人
才
的
金
國
，
或
因
原
始

設
定
係
依
汴
京
地
理
位
置
而
無
法
有
效
運

用
，
而
沒
能
善
用
北
宋
的
天
文
儀
器
，
也

並
未
新
造
任
何
渾
儀
。
據
後
世
天
文
史
家

的
研
究
，
其
曆
法
水
平
也
只
與
南
宋
相

當
。
如
此
，
當
可
見
南
宋
致
力
維
持
其
天

文
科
技
優
勢
上
的
成
果
。

作
者
任
職
於
本
院
圖
書
文
獻
處




